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饮用水服务外包
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

为满足师生饮用水需要，现就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饮用水服务外包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诚邀符合相关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谈判。
一、项目编号：YYZ2017-TP01
二、谈判内容：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饮用水服务外包（BOT项目），其中直饮水机19台，开水器31台，共50台（具体安装数量根据实际需要最终确定）。
三、项目地址：盐城市海洋路28号，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校园内
四、合格谈判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并提供下列材料：
1.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2.上一年度的财务状况报告（成立不满一个的不需提供）；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资料；
4.具有履行协议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二）其他资格要求：
1.代理商参加谈判的，须取得设备生产厂家针对此项目的唯一授权书；
2.与本项目相关的设备必须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涉及饮用水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谈判；
4.参加本项目谈判的供应商须参加现场集中考察答疑，并领取参与现场集中考察答疑证明，采购人不接受未参加现场考察答疑的谈判响应文件；
供应商参加现场集中考察答疑时须携带下列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现场集中考察答疑报到时间：2017年8月27日上午8时－12时；报到地点：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生活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联系人：党老师，13770052519；
已参加本项目现场集中考察答疑并取得《参与现场集中考察答疑证明》可直接领取竞争性谈判文件。
5.供应商必须承诺，如中标后自愿接受原承包人价值6万元的设施设备，并在签订协议前一次性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原承包人。
五、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获取
供应商在参与现场集中考察答疑时，采购人向供应商发放竞争性谈判文件。采购人在发放竞争性谈判文件时，不收取任何费用。
六、谈判响应文件接受信息
1.接受时间：2017年8月29日15:00-15:30
2.接受截止时间：2017年8月29日15:30
3.接受地点：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南校区行政楼五楼小会议室（盐城市学海路28号）
七、开标信息
1.开标时间：2017年8月29日15:30
2.开标地点：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南校区行政楼五楼中会议室（盐城市学海路28号）
八、谈判响应文件制作份数要求
正本份数：1份　　副本份数：4份
九、谈判保证金
1.本次招标收取谈判保证金，谈判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整（现金形式，自行用大号文件袋封装并加盖印章）；
2.未递交谈判保证金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不予接受；
3.未中标的供应商的谈判保证金在决标后无息原额退还。
十、履约保证金
成交供应商在签定采购协议前须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壹拾万元。
十一、特别说明
为保证本项目在2017年秋学期开学前投入运行，招标人有权确定本项目的公告时间、接收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中标公告时间等，供应不得对此提出异议并给予理解。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7年8月24日







